代 理 委 托 书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兹
   委托     北京棕科植物新品种权管理有限公司     
   地址   __北京市延庆区妫水北街5号院5号楼203____

[bookmark: is_breed_power1][bookmark: reqnum_fill1]|X|1. 代为办理品种暂定名称为      的品种权申请（申请号为：      ）以及品种权有效期内的全部有关事务。
[bookmark: is_breed_power2][bookmark: reqname_fill2]|_|2. 代为办理请求宣告品种名称为            
[bookmark: reqnum_fill2]                      品种权号为           品种权无效事务。
[bookmark: agent_content1][bookmark: agent_content2]|_|3. 代为办理              其他有关事务。

（上述1、2项只能任选一项，同时选择一项以上的代理委托书无效；在中国没有经常居所的外国申请人委托时应当选第1项）
[bookmark: _GoBack]代理机构接受上述委托并指定     田林源      办理此项委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[bookmark: entrust_person]   委托人（单位或个人）                     （盖章或签字）



[bookmark: agent_unit]   被委托人（代理机构）                      （盖章）




[bookmark: year1][bookmark: month1][bookmark: day1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    年  月  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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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 写  注  意  事  项

    一、本表应使用中文填写,文字应打印或印刷，字迹为黑色。
    二、委托人是自然人的应当由本人签字或者盖章；委托人是法人的，应由单位盖章；委托人为多人时，应由全体委托人签章。
    三、品种权申请有多个申请人，若需委托代理机构办理品种权申请等事务时，应当共同委托一家代理机构。多个申请人可以用一份代理委托书，也可以分别填写代理委托书，但委托权项及委托的代理机构应当相同。
    四、代理机构对一件品种权申请或一项品种权，最多可以指定两名代理人。
五、申请人解除委托的，应当通知被委托的代理机构，并向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提交解除委托声明，办理相应的著录项目变更手续；代理机构辞去委托的，应当通知申请人，并向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提交辞去委托声明，办理相应的著录项目变更手续。
六、本表中所填的代理机构名称、邮政编码、地址、品种名称等应与该品种权申请请求书中内容一致，如果该申请办理过著录项目变更手续的，应按照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批准变更后的内容填写。
    七、本表方格“□”供填表人选择使用，在选中的方格内标出“×”号。
    八、本表纸张大小为A4（210×297mm）,重量不低于70g/m2。提交时一式两份，不得折叠。
